

安徽宿州锦禾省级粮食物资储备有限公司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项目安装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询价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现决定公开征集遴选符合条件的造价单位参与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项目工程量清单编制、控制价审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项目概况与服务范围：
1.项目地点：项目位于宿州现代粮食物流产业园内
2.项目概况：本项目为既有建筑物改造，对现有总图布置不做改变。本次主要改造仓房的气密和保温隔热性能（外窗更换、安装三防保温门窗），因地制宜选配适用绿色储粮技术（二氧化碳气调储粮技术改造）等。项目投资额约378万元
3服务范围：一包：绿色仓储提升项目进行工程量清单编制和控制价编制。（需提供工程量计算过程）
二包：绿色仓储提升项目进行工程量清单和控制价审核及竣工结算审核。并就以上服务分别出具成果文件。（需提供工程量计算过程）
4一包控制价审核服务投标最高限价：10000元；二包结算审计服务最高投标限价：10000元
5.服务期限：5日历天
二、报价单位要求：
二、报价单位资格要求：
1.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并在宿州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建设运行的“宿州市网上中介超市”中介机构名单中（提供网上截图）。
2.参与报名单位无不良记录（自行承诺并加盖公章）；
3.法人携带身份证或授权人携带身份证及法人授权委托书到现场报名；
4.项目负责人要求：一包：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造价工程师证书（安装专业）；二包：具有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证书（安装专业）。提供报价人自2025年1月以来为其任意连续缴纳满3个月及以上的社保证明材料（提供人员证书及社保证明）。
以上资料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的视为无效报价。
1、在2025年5月11日17时00分前，将营业执照、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盖章扫描发送至2378075528@qq.com。联系人：魏工，电话：18055711086，代理人员审核登记后，发放询价文件（如未报名，现场将拒收其报价文件）。
2、现场询价截止时间：2025 年5月12日10时00分，把报价单位资格要求及附件资料加盖公章带至现场参加选取，地址宿州市经开区质检中心10楼会议室。联系人：魏工，电话：18055711086。
注：报价资料内容须标明参与包别。
四、选取规则
1.本次选取办法为最低评标价法，现场审核报价材料，宣读符合报名条件的报价，最低报价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如最低报价的单位为两家或两家以上，则由询价人现场抽签确定。
2.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单位与审核单位不得为同一单位，请各单位自行对照考虑。
3.本次项目分为两个包别。各单位可就本项目此次任意一个包或两个包参与报价。采用兼投不兼中原则，按包序从一包开始评审，如投标人在第一包排名第一，则不再参与第二包中标候选人的排名。
4.任一包如有效投标单位数量少于3家，则依法重新组织询价。
五、重要提醒
1.完成全部造价咨询服务并移交全部资料后一次性付清。
2.一包代理服务费500元；二包代理服务费500元，均由中选单位在领取中选通知书前支付给代理机构。
六、联系方式
询 价 人：安徽宿州锦禾省级粮食物资储备有限公司
地    址：宿州市经济开发区金江三路现代粮食物流产业园
联 系 人：何工
联系方式：15205571588
代理机构：宿州骏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魏工
联系电话：18055711086




附件一
报价单

致：     （询价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项目名称 ）的全部内容，经考察项目现场和研究上述文件要求及其他资料后，愿以报价       元作为最终报价，服务期为     。
我方做出如下承诺：
1. 我方已完全理解并全部接受公告的所有要求，并考虑到了潜在所有风险。
2. 一旦我方被选定，我方保证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
3. 在制定和签署一份正式协议书之前，本报价单连同贵方的资料将构成约束贵我双方的合同。

报价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签字）
单位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报价单位： （盖单位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bookmark: _GoBack]
（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人    （姓名）系 （报价单位全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包别） 的报价资料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特此委托。


报价单位：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签章）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2024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附件三

无重大违法记录及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

1.本单位郑重声明，本单位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2.本单位郑重声明，我单位无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
（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2）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
（3）被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4）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3.本单位郑重声明，我单位未被宿州市监督管理部门记不良行为记录；或被记不良行为记录。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报价单位（盖章）：           
                        日          期：           
   
